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運暨管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 
博、碩士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15 年 4 月 9 日 
地點：海空大樓 2 樓 203 會議室  
主席：翁順泰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嬿鈴  
 

單位       委員代表           
商船學系    陳世宗委員       賴禎秀委員(請假)      
輪機工程學系   林成原委員       陳永爲委員        
航運管理學系   邱榮和委員       呂錦山委員 
運輸科學系    楊明峯委員(請假)  高聖龍委員(請假) 
經營管理學程            顧皓翔委員(請假)  陳秀育委員 
觀光管理學程            黃昱凱委員(視訊)  張景煜委員 
永續學程(所)             桑國忠委員(請假) 
 

壹、 主席報告： 
一、 本次研究生「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」審查共計 5 份。 
二、 本次共計 6 位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，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

彙整表。 
三、 獎學金宣傳 

(一) 美國福茂集團為補助本院所屬商船學系、航運管理學系及輪機工程學系畢業之

優秀學生，赴美攻讀碩士班，特頒發獎學金資助，請前述各學系多加宣導，鼔勵學

生參加徵選，申請截止日為 5 月 6 日(三)17 時，相關規定及資格條件，請詳閱學

院網站(https://cmsm.ntou.edu.tw/p/406-1037-115273,r1733.php?Lang=zh-tw)。 
(二) 114 學年度 NX 臺灣國際物流公司物流專題獎學金開始申請 

1. 物流專題獎學金：即日起至 5 月 15 日(五)16:00 止，敬請鼓勵所屬大學部（大

三、大四及五年一貫生）與碩士班應屆畢業生（不含碩士在職專班）踴躍申請

（請詳閱學院網頁 https://cmsm.ntou.edu.tw/p/412-1037-13612.php?Lang=zh-tw）。 
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商船學系、航運管理學系 
案由：有關商船學系(1 位)及航運管理學系(4 位)等共 5 位研究生（碩士班 1 名、碩專班 1 名、

博士班 3 名）「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」審查案，請討論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商船學系 115 年 3 月 18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碩士班委員會(書審)
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本案業經航運管理學系 115 年 3 月 5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審查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。 
三、 檢附莊○偉等共 5 位「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審查表」。 
四、 「學位論文計畫申請書」原稿共 5 份，敬備會場審閱。 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 

https://cmsm.ntou.edu.tw/p/406-1037-115273,r1733.php?Lang=zh-tw
https://cmsm.ntou.edu.tw/p/412-1037-13612.php?Lang=zh-tw
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輪機工程學系 
案由：有關輪機工程學系博士生譚○全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案，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輪機工程學系 115 年 3 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。 

三、 檢附資料依序如下： 
(1) 論文考試申請書。 
(2)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。 
(3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(4) 歷年成績單。 
(5)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(6) 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。 
(7) 博士學位候選人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
四、論文初稿、相關著作及系（所）審議法規敬備會場審閱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陳永爲委員為本案指導教授，自請迴避。 
(修正檢核彙整表(1)已修習學分數為 25；(2)發表期刊論文要求欄位-已發表 SCI/SSCI 
性質期刊合計 2 篇；第一作者共 1 篇、非第一作者但指導教授也非第一作者共 1 篇，

有提供貢獻度說明。)。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輪機工程學系 
案由：有關輪機工程學系博士生鄭○民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案，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輪機工程學系 115 年 3 月 24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審查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。 

三、 檢附資料依序如下： 
(1) 論文考試申請書。 
(2)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。 
(3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(4) 歷年成績單。 
(5)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(6) 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。 
(7) 博士學位候選人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
四、論文初稿、相關著作及系（所）審議法規敬備會場審閱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 
(口試委員中-指導教授為助理教授，補送相關資料說明)。 

 
 

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航運管理學系 
案由：有關航運管理學系博士生穆○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案，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航運管理學系 115 年 3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審查委員會（書審）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。 

三、 檢附資料依序如下： 
(1) 論文考試申請書。 
(2)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。 
(3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(4) 歷年成績單。 
(5)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(6) 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。 
(7) 博士學位候選人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
四、 論文初稿、相關著作及系（所）審議法規敬備會場審閱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 

 

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航運管理學系 
案由：有關航運管理學系博士生葉○村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案，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航運管理學系 115 年 3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審查委員會（書審）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。 

三、 檢附資料依序如下： 
(1) 論文考試申請書。 
(2)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。 
(3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(4) 歷年成績單。 
(5)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(6) 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。 
(7) 博士學位候選人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
四、 論文初稿、相關著作及系（所）審議法規敬備會場審閱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邱榮和委員為本案指導教授，自請迴避。 
(修改(1)檢核彙整表中應修習學分數為 38；(2)檢核彙整表加註休學時間；(2)修改「論

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」中“與論文初稿相關章節與頁碼欄位，補充相對應之章節)。 

 

 

 

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航運管理學系 
案由：有關航運管理學系博士生楊○舉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案，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航運管理學系 115 年 3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審查委員會（書審）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。 

三、 檢附資料依序如下： 
(1) 論文考試申請書。 
(2)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。 
(3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(4) 歷年成績單。 
(5)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(6) 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。 
(7) 博士學位候選人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
四、 論文初稿、相關著作及系（所）審議法規敬備會場審閱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邱榮和委員為本案指導教授，自請迴避。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航運管理學系 
案由：有關航運管理學系博士生鄭○中申請博士學位論文考試案，請審查。 
說明： 

一、本案業經航運管理學系 115 年 3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博士暨碩士學位

考試審查委員會（書審）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檢附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及考試委員資格檢核彙整表。 

三、 檢附資料依序如下： 
(1) 論文考試申請書。 
(2) 博士學位候選人名冊。 
(3)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名冊。 
(4) 歷年成績單。 
(5) 博士學位候選人論文或相關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(6) 學位論文初稿對照明細表。 
(7) 博士學位候選人修業期間所有著作目錄一覽表。 

四、 論文初稿、相關著作及系（所）審議法規敬備會場審閱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，送本校註冊課務組審核。 
(修正檢核彙整表已修習學分數為 40) 

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肆、散會：13 時 15 分 


